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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財政局 109 年 5 月份局務會議紀錄 

一、時間：109 年 6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9時 

二、地點：市政大樓北區 2樓 N202 會議室 

三、主席：沈副局長榮銘代                       紀錄：楊靜琴 

四、出席人員： 

胡曉嵐 倪永祖 林純綺 張素珍 林秀鳳 黃薏庭 

石春霞 周淑蕙 賴順釧 吳雅鳳 謝其臣 朱大成 

林昆華 徐淑麗 蔡宗峯 黃燕芬 陳怡伶 陳穎慧 

何治民 劉慶安 王月蕊    

五、受理人民陳情案件，民眾滿意度問卷填復「不滿意及非常不滿

意」情形檢討報告。（質借處、公產管理科) 

主席裁示：洽悉。 

六、確認前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執行情形。 

主席裁示：洽悉。 

七、業務報告事項 

（一）動產質借處營運概況 

主席指示： 

1、請動質處檢討質借營運情形，回應議員質詢事項。 

2、有關惜物網網站優化一事，請動質處研議惜物網架構之

調整，並請資訊室適時提供協助。 

3、龍山分處整併搬遷後原址建物空間，請公產管理科儘快

媒合需求單位，並了解社會局有無使用需求。 

（二）K區地下街座落國有土地申請臺鐵局減租。 

主席指示：有關K區地下街國有土地減租一節，本局已於

109年5月28日再發函台鐵局提出具體減租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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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請菸酒暨稅務管理科持續追蹤後續發展。 

（三）本府重大開發案公告招商進度。 

主席指示：有關本府於財政部招商大會所推出之招商案源，

及新北市政府函請移還部分聯合開發案由該

府續辦招商作業對本府爾後招商績效之影響，

請金融管理科提報促參推動委員會報告。 

（四）臺北市市有公用建物展示平台宿舍圖層擴充。 

主席指示：有關公有建物平台新層圖層部分，請公產管理

科加速督導同仁確認無誤後完成上線作業。 

（五）本局經管遷建基地占用戶之處理情形。 

主席指示：有關遷建基地占用問題及五分埔段待清查部分，

請非公用財產管理科積極辦理。 

（六）本局待標租或標售案件辦理情形 

主席指示：有關出售原則後續買回及契約之訂定，請非公

用財產管理科儘速洽本府法務局討論，以利提

市長室會議報告。 

（七）有關木柵段三小段都市更新案。 

主席指示：文山區木柵段三小段666地號市地已委託律師

辦理強制執行拆除，為配合都更進度交地予實

施者，請非公用財產管理科應積極辦理。 

（八）本局關懷協調小組爭議案件協調處理情形 

主席指示：針對議會協調「為北投區榮華三路1巷62號旁路

面不平民眾發生跌倒意外」案，請非公用財產

管理科加速辦理。 

（九）會計室宣導事項。 

本府主計處轉達審計部臺北市審計處反映事項，辦理權管

業務發函予相關民眾、廠商或機關時，不宜逕行引用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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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審核通知作為辦理權管業務之依據而衍生相關爭議。 

八、轉達本府市政會議指示事項 

（一)第2089次市政會議重要事項 

1、對不合理的數據要特別留意，招標案不可流標3次、公文

減章、縮短公文處理時效、各項委外契約期滿前應如期

銜接、財產務必確實登記，以及各項法令若無法貫徹執

行，必須適時檢討修訂。 

2、請再次清查全府報紙及雜誌訂閱情形，明年起訂閱報章

雜誌須專簽核准。 

（二)第2090次市政會議重要事項 

1、議員反映局處發布新聞稿如與議員在議場問政議題相關，

請發布單位指派科長級以上人員適時向議員說明，以示

尊重。 

2、有關議員質詢各局處權管業務，局處應即時發布新聞稿

澄清，至於另向議員說明部分，基於維持府會關係和諧，

請各局處妥處。 

（二)第2091次市政會議重要事項 

1、擬定措施或進行採購前，請先有明確規則，除遇緊急或

無權限時才須長官行政裁量；每次遇到問題，須從根本

解決，相同錯誤切勿重複發生。 

2、「落實E化」、「公開透明」是本府力行的政策，而「務實

理性、認真做事、實事求是」是本府的文化，重申「把

小問題解決，就沒有大問題」，每天認真做事，就會獲得

好成績。 

九、散會 


